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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1 年勞上易字第 66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勞上易字第66號

上　訴　人　盧陳秀鳳即達明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陳文雄律師

複　代理人　康勝男律師

被　上訴人　王懷德

　　　　　　王心穎

　　　　　　王晨德

兼　上三人

法定代理人　曾佳榕

訴訟代理人　陳志勇律師

複　代理人　謝碧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01年4月1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80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02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捌拾肆萬元本息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暨除確定部分外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前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十分

之七，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曾佳榕為王敦聖之配偶，被上訴人

    王懷德、王心穎、王晨德為曾佳榕及王敦聖之子女。王敦聖

    自民國（下同）99年5月6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機台操作助

    手，薪資每小時新臺幣（下同）100元。詎王敦聖自到職日

    起至同年5月18日之期間，於上訴人處每天工作11小時以上

    ，長期處於疲勞工作狀態，致99年5月19日於工作中突然引

    發心臟病而死亡。王敦聖之死亡與長期疲勞工作之間有相當

    因果關係，應屬過勞死之職業災害。惟上訴人未為王敦聖投

    保勞工保險，亦拒絕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規定給付

    職業災害補償，致被上訴人無法領取職業災害死亡給付，雖

    經桃園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亦因兩造無法達成共識而不成

    立。為此依序依勞基法第59條、勞工保險條例（下稱勞保條

    例）第63條、第64條、第72條第1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126萬1,710元，及自起訴狀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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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送達翌日（即99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逾上開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駁回

    ，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業已確定，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

二、上訴人則以：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

    署）開立王敦聖之相驗屍體證明書記載可知，其死亡原因為

    心臟病突發，並早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王敦聖於伊處工作時

    間僅有13天，且工作期間只有10天加班，請假總計為1.5天

    又4小時，實際上班工作之天數僅有10天，不符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過勞死之認定標準，王敦聖顯無過勞情形。再者，認

    定過勞死所需條件之一為異常身心壓力問題，以王敦聖僅係

    擔任幫忙或協助師傅傳遞工具等輔助性工作，工作內容並非

    粗重又無需趕工，根本無工作壓力可言。此外，被上訴人未

    能證明王敦聖之死亡與其工作業務之執行有因果關係，自難

    僅憑長庚醫院鑑定報告即認定王敦聖之死亡屬於職業災害。

    上訴人員工未滿五人，非屬勞保條例所列之強制投保單位，

    自無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第63條、第64條適用餘地。另

    王敦聖隱瞞其患有嚴重心臟疾病之事實而與上訴人訂立勞動

    契約，有違誠信原則，上訴人得拒絕賠償等語置辯。

三、原審判決：

    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26萬1,710元，及自99年9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依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㈢被上訴人以42萬1,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上訴人

      如以126萬1,710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後，得免假執行。

    上訴人對其不利部分不服，提起上訴，其聲明為：

    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

    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21頁至同頁背面、第166頁）：

  ㈠被上訴人曾佳榕之配偶王敦聖自99年5月6日起至上訴人處任

    職工作。

  ㈡王敦聖於99年5月19日工作時，因心臟病發而死亡，有桃園

    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可按（原審卷第14頁）。

  ㈢王敦聖工作之薪資每小時為100元，月投保薪資為2萬4,000

    元。

  ㈣上訴人於77年10月21日起即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設立為勞工保

    險投保單位，惟並未替王敦聖辦理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

  ㈤王敦聖於心臟病發死亡前，最後正常工作時間為99年5月15

    日，有王敦聖之打卡資料可按（原審卷第29頁）。

  ㈥被上訴人王懷德、王心穎、王晨德為王敦聖之子女，有戶籍

    謄本可稽（原審卷第12頁至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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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王敦聖勞保年資一共為7年又347天，如本件非屬職業災害，

    依照勞保條例，被上訴人可以請求5個月月投保薪資的喪葬

    津貼及30個月的遺屬津貼（勞保條例第63條-2）。

五、被上訴人主張王敦聖之死亡與長期疲勞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

    ，應屬過勞死之職業災害。上訴人拒絕給付職業災害補償，

    又未依法為王敦聖辦理勞工保險，致被上訴人無法向勞工保

    險局領取死亡給付，上訴人自應依法補償或賠償等語，惟為

    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王敦聖於99年5月19日工作時因心臟病發而死亡，是否屬過

    勞死之職業災害？上訴人是否應依勞基法第59條第4款補償

    被上訴人？

  1.按勞基法第59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殘廢

    、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左列規定予以補償。…四、勞工

    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

    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

    之死亡補償。…。」該條所稱之「職業災害」包括「職業傷

    害」及「職業病」，惟勞基法除就職業病於該條第1款明定

    依勞保條例有關規定認定種類及醫療範圍外，對屬於職業傷

    害之職業災害，則未設定義規定及認定標準。參酌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2條第4項、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勞保條例授權發布

    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等規

    定，勞基法第59條所稱「因遭遇職業傷害而死亡」、「因遭

    遇職業災害而死亡」，當指雇主提供工作場所之安全與衛生

    設備等職業上原因，或勞工因執行職務而致生死亡。基此，

    勞基法所謂之職業災害，應以該災害係勞工本於勞動契約，

    在雇主支配下之勞動過程中發生（學說上稱為「業務遂行性

    」）。再者，職業災害補償在本質上既屬損失填補之一種型

    態，自須以業務和勞工傷病之間有一定因果關係存在為必要

    。亦即災害與勞工所擔任之業務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學說

    上稱之為「業務起因性」）。質言之，勞基法規定之職業災

    害，必須同時滿足「業務遂行性」及「業務起因性」，缺一

    不可。

  2.查王敦聖於99年5月19日在工作中喪失知覺而倒下，經緊急

    送往桃園縣壢新醫院急救，仍於同日21時死亡，直接引起死

    亡原因為心因性猝死，先行原因為工作中心臟病發、陳舊性

    心血管疾病史等事實，有桃園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原審

    卷第14頁）、桃園縣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壢新醫院急診

    病歷、急診護理評估紀錄、急診護理記錄（原審壢新醫院病

    歷影本卷）可按，並為兩造所不爭，固已符合前述「業務遂

    行性」之要件。惟王敦聖曾於99年2月1日因急性心肌梗塞由

    桃園縣壢新醫院轉診林口長庚醫院，且出現病危狀況，嗣則

    接受心導管檢查及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原審林口長庚醫院

    病歷影本卷）；其於上訴人處所擔任者為內容並不粗重之機

    台操作助手職務，任職期間僅13天，期間雖有10天每次2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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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加班，但加班當日亦有請假情形（5月17、18、19日）

    ，於心臟病發死亡前3天（5月16、17、18日）之工作時間各

    約4小時、11小時及3.5小時（原審卷第29頁），此外亦無證

    據顯示王敦聖任職期間有何與工作有關之異常事件或工作負

    荷過重之過勞情事。綜觀上情，實難遽認其因心臟病發死亡

    與所從事之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王敦聖之死亡雖具

    備「業務遂行性」，惟因欠缺「業務起因性」，依前所述，

    本件即非屬勞基法規定之職業災害，上訴人自無須依勞基法

    第59條第4款規定對被上訴人負補償責任。

  3.至林口長庚醫院就原審法院依上訴人聲請委為職業傷病鑑定

    乙節，雖於100年10月14日出具(100)長庚院法字第1117號醫

    療鑑定意見，並於結論部分載有：「…就職業醫學上疾病、

    暴露、時序性、一致性及相關因素等資料，該案疑似過勞之

    職業傷病評估結果應屬職業促發之疾病。」等語（原審卷第

    143頁）。惟細繹其理由構成乃：鑑定個案之工作內容應非

    粗重、應無趕工之壓力、發病當時至前1天沒有嚴重異常事

    件、沒有短期工作過重的情形、發病前1週內沒有常態性長

    時間勞動、工作場所中的心理壓力為輕度、非因工作造成的

    心理負荷為中度等（原審卷第141頁、第142頁），在在與其

    判斷憑藉之「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認定參考指引」

    所要求認定過勞需符合「工作負荷過重」之基本要件不合。

    況且，該鑑定意見亦明白表示鑑定個案「確實因來自經濟和

    家庭問題壓力產生壓力」（原審卷第143頁），益見王敦聖

    之壓力來源，與其從事之工作本身尚乏關聯，實難推論其之

    死亡係因職業促發所致。該醫療鑑定意見存有結論與理由矛

    盾情事，無從作為王敦聖死亡屬於職業災害之證據。

  ㈡上訴人有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設立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卻未

    替王敦聖辦理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是否應依勞保條例

    第63條、第64條、第72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被上訴人之損

    失？

  1.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5人以上公司、行號

    之員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關為投保單位，全

    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強制參加之勞工參加保險後，

    其投保單位僱用勞工減至4人以下時，仍應繼續參加勞工保

    險；各投保單位應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

    保險事務，並備僱用員工或會員名冊；投保單位違反勞保條

    例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勞工因此所受之

    損失，應由投保單位依勞保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勞

    保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第7條、第10條第1項、第72條第1

    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

  2.被上訴人除依勞基法第59條第4款規定為請求外，亦以上訴

    人未為王敦聖辦理參加勞工保險為由，另本於勞保條例第72

    條第1項，請求上訴人依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規定之死亡

    給付標準負賠償責任。上訴人則以王敦聖之死亡非屬職業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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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本不生勞保條例第64條職災補償問題，伊雖為勞工保險

    投保單位，惟僱用員工未滿5人，依勞保條例第8條第1項第2

    款規定，王敦聖亦得自願投保，其不肯提供身分證等個人資

    料，實乃自行選擇不投保，而非上訴人不為之投保云云置辯

    。經查：

  ⑴勞工保險承保之範圍，除被保險人所受之職業災害外，亦及

    於普通事故，此觀勞保條例第2條規定即明。本件王敦聖因

    心臟病發死亡，雖難認與所從事之工作有相當因果關係，而

    非屬職業災害，惟在普通事故致死之場合，若上訴人違反勞

    保條例未為王敦聖辦理投保手續，致被上訴人原依勞保條例

    申領死亡給付之權利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自得本於勞保條例

    第72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

  ⑵按勞保條例除於第6條、第7條及第10條，分別定有強制參加

    勞工保險、勞工人數減少不影響繼續參加勞工保險義務，以

    及各投保單位應為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之明文外，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早於92年6月27日即以勞保3字第0000000000號函

    表示：「…至僱用員工未滿5人之事業單位，其雖屬勞工保

    險自願加保單位，惟該單位如有成立投保單位，即應為所屬

    全體勞工辦理加保。」上訴人自承於77年10月21日起即向勞

    工保險局申請設立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勞工保險證號0000

    000），則依前揭函釋，無論上訴人僱用員工人數究為幾人

    ，均有為新聘之王敦聖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成為被保險人之法

    定義務，王敦聖既僅受僱於上訴人，亦必須且只能以上訴人

    為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上訴人以伊僱用員工未滿5人為

    由，主張王敦聖得自願投保或選擇是否在上訴人處投保云云

    ，實乃誤解法令而無足採。

  ⑶上訴人復稱其自王敦聖到場工作時，即要求王敦聖提供身分

    證以便辦理投保事宜，但王敦聖多方推託，故非上訴人不為

    其投保，實係王敦聖不願投保云云，惟僅空口抗辯，未據提

    出任何事證以實其說。況且，勞工保險屬於強制保險，參加

    與否非取決於受雇人之意願，勞保條例第6條、第7條及第10

    條亦為強行規定，當事人不得以契約任意加以變更或免除而

    排除其適用。上訴人既受各該規定之拘束，縱王敦聖不願參

    加，上訴人仍有為其投保之義務，不容以王敦聖選擇不投保

    而脫免其責。

  3.綜上所述，上訴人為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負有為其所屬全體

    勞工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成為被保險人之法定強制義務。王敦

    聖自99年5月6日至上訴人處任職，上訴人未於當日通知勞工

    保險之保險人（勞保條例第11條第1項前段），更從未為王

    敦聖辦理投保手續及其他有關保險事務，致王敦聖於同年月

    19日因心臟病發死亡後，被上訴人不能獲得勞保條例規定之

    喪葬津貼及遺屬津貼，其所受損害自應依勞保條例第72條第

    1項後段規定由上訴人負責賠償。

  ㈢王敦聖是否在前往上訴人處應徵工作時，隱瞞罹患嚴重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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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之事實而有違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上訴人得拒絕賠

    償？

  1.按民法第148條第2項規定之誠實信用原則，雖為法律重要基

    本原則，惟其適用並非毫無限制，認定標準亦應著重於行使

    權利及履行義務時外部行為之公平性。若行為人之客觀行為

    與其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並無關聯，且未造成相對人之額外

    負擔，亦與公平正義無何齟齬，即不生違背誠信原則之問題

    。

  2.查上訴人之所以須對被上訴人負賠償責任，係緣於上訴人未

    為王敦聖辦理勞工保險，致被上訴人原依勞保條例申領死亡

    給付之權利受有損害，與王敦聖之死亡是否屬於職業災害並

    無關聯。姑且不論王敦聖就其過去病史應否主動說明，上訴

    人為其全體勞工辦理投保事宜，乃勞保條例規定之強制義務

    ，王敦聖是否向上訴人揭露過去病史，與上訴人應履行之法

    定義務不生影響，且未造成上訴人之額外負擔，則王敦聖未

    主動將過去病史向上訴人揭露，尚難遽指有何違反誠信原則

    。

  ㈣據上，被上訴人本於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請求上訴

    人賠償損害，洵屬有據。經查兩造就王敦聖前有勞保年資共

    7 年347天、受僱於上訴人時薪資每小時100元、月投保薪資

    為2萬4,000元、被上訴人可依勞保條例第63條之2請求5個月

    月投保薪資的喪葬津貼及30個月的遺屬津貼等節，俱不爭執

    （本院卷第165頁背面至第166頁），則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

    人賠償共84萬元之損害【計算式：[(24,000×5)+(24,000

    ×30)=840,000]】，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另本於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對上訴人為不真正

    預備合併之請求，本院已認其先位之訴為有理由而准許，對

    此備位請求即毋庸裁判。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本於勞保條例第72條第1項後段，請求

    上訴人賠償損害84萬元，及自99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

    為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於法自有

    未洽。上訴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開

    應准許部分，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其理由雖有不同，然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

    意旨，就此部分，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

    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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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滕允潔

                              法  官  陶亞琴

                              法  官  陳麗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千鶴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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